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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自然资发 EzO21〕 426号

鄂尔多斯市自然资源局关于鄂尔多斯
达拉特旗金风草原 1万千瓦分散式

风电项目接网工程建设项目用地

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批复

达拉特旗自然资源局,内 蒙古电力 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鄂尔

多斯电业局 :

《关于申请办理鄂尔多斯达拉特旗金风草原 1万千瓦分散式

风电项目接网工程建设用地预审与规划意见的报告》(鄂 电函
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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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21〕 421号 )、 《关于达拉特旗金风草原 1万千瓦分散式风电
项目接网工程用地预审与规划意见初审意见的报告》(达 自然资
审批字E2021〕 25号 )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查,现批复如下 :

一、鄂尔多斯达拉特旗金风草原 1万千瓦分散式风电项目
接网工程 (项 目代码:210⒏ 15“21“o~O1ˉ9⒆263),依据鄂尔

多斯市能源局*于金风草原等 β项分熬式风电哪目接网ェ程∴办

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相关事宜的涵∴(鄯 能局菡 〔
^021i232

号:)、 鄂尔多斯市能源局 《鄂尔多斯市能源局关于 2凼0年鄂尔

多斯市分散式风电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鄂 能局发 E2020〕 116

号)文件同意开展前期工作。

二、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什
拉台村、哈什拉村。项目建设内容包含35千伏单回路电力线路
及扩建草原 110千伏变电站 35千伏侧出线间隔一回。该 35千

伏电力线路起点为草原 110千伏变电站,后 向南架设至终点金
风 35千伏变电站,线路路由总长 1o公。·该项目已列入达拉特
旗⒛21年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和建设项目用地审批
重点项目清单,位于正在编制的达拉特旗国∷土空间总体规划城
镇开发边界范围以外,同 时达拉特旗人民玖府已出具该项目纳
入正在编制的规划期至⒛35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承诺函。该
项目建设中的具体路由塔杆定位以达拉特旗自然资源局意见为
主。要求该项目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洁规要求,处理好与沿线既

有和规划的公路、铁路、电力、燃气等各类基础设施的关系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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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足与临近建、构筑物的安全距离,避让危险品设施、地质灾

害地段。

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土地供应政策。

三、该项目拟以划拨方式供地。该项目用地总规模 0.1764

公顷,土地利用现状为农用地 0.1764公 顷(其他林地 0.01仰 公

顷、灌木林地 0,0864公 顷、天然牧草地 0.0713公 顷、农村道

路 0.0040公顷)。 各功能分区用地面积为:塔基 36基 ,每个塔

基占地面积为 0.0049公顷。根据 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

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通知》(自 然资办发 匚⒛21〕 14

号 )文件规定~,输 电线路塔基用地不列入建设项目节地评价范

围。在初步设计阶段,要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,不得随意变

更项目选址,从严∷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和土地使用标准,节约集

约用地。

四、当地自然资源局要协调相关部门,认真做好土地征收

启动公告,土地现状调查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公告及听证、

补偿登记和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等征地前期工作。足额安排

补偿安置资金并纳入工程项目预算,合理确定被征地农牧民安

置途径,保证被征地农牧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,长远生计有

保障,切实维护被征地农牧民的合法权益。

五、项目建设单位应对该项目用地范围是否位于地质灾害

易发区、是否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进行查询核实,位于地质灾害

易发区或者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,应 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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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冫定,在办理用地预审手续后,履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压覆

矿产资源审批。 ∷

六、项目按规定批准后,必须依法办理建设用地报批手续。

已通过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的项目,如对土地用途、建设项目

选址等进行重大调整需要重新预审的,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七、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有效期为三年,本文

件有效期至 2024年 9月 30日 。

鄂尔多斯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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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O21年 9月 30日 印发


